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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之
间的区别与联系， 天天在为汽车
安装真皮座套的李想并不清楚。
他经常听到和见到的也是劳动合
同、劳动关系等名词和概念，而不
是劳务关系。可是，在至关重要的
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上， 他却鬼
使神差地把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
写成了 “解除劳务关系通知书”。
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小小的过错，
但这个所谓的小过错， 却给他离
职索赔带来了一系列麻烦。

原来， 李想以公司未为他缴
纳社会保险为由提出辞职后， 还
要求公司向其支付离职经济补
偿， 被公司拒绝。 其被迫申请劳
动争议仲裁后， 公司又以双方不
存在劳动关系为由进行抗辩， 并
拿出他的 “解除劳务关系通知
书” 作为证据。

面对如此困境， 为李想提供
免费法律援助的公益律师张洁通
过辨法析理， 论证出双方存在劳
动关系的事实， 最终使他胜诉并
于11月11日获得了24794元的经
济补偿。

请假结婚主管不准
员工被迫提出离职

2015年1月 ， 李想从河南老
家来到北京打工。 经朋友介绍，
入职北京一家汽车服务公司。 该
公司安排他到一处4S店， 专业从
事真皮座椅安装工作。

李想说， 入职当天， 公司就
与他签订一份劳动合同。 由于签
字后公司就把合同收回去了， 所
以， 他也记不清合同期限多长、
约定的具体工资标准是多少。 不
过， 他从同事那里听说： 工作期
间， 公司没有给他和其他同事缴
纳社会保险。

2017年12月25日， 李想向4S
店主管请假回家结婚， 但主管以
业务忙为由不予批准。 他认为该
主管有意刁难， 就说了两句抱怨
的话。 该主管一听不高兴了， 让
他回家等候单位处理。

李想回到租住的地方休息了
两天。 期间， 有同事来告诉他：
因公司规定在单位工作超过3年
的员工要加薪， 李想属于加薪的
对象， 为了降低用工成本就设法
让这部分员工主动离职。

得到这个消息后， 李想担心
公司从他不去上班之日起算旷
工， 于是， 来到北京致诚公益农
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进行法
律咨询， 该中心值班律师张洁接
待了他。

听完他的介绍 ， 张洁告知
他， 如果想证明单位存在过错，
就要先固定证据， 证明其未上班
的原因系业务主管安排的 。 可
是， 由于当时没有录音， 李想最
好做法应该是主动回公司上班。

“我可以回去上班， 但能不
能继续留下来长期上班不好说。
因为， 公司的目的在于逼我主动
辞职。” 李想说， 其在公司的工
作内容需要公司安排， 如果公司
不安排， 他即使回到岗位也无事
可做。

权衡利弊后， 李想决定不再
回公司上班。

张律师告知他： 如果不回公
司上班， 可以以公司未缴纳社会
保险为由， 提出与公司解除劳动
关系， 并主张经济补偿。

辞职通知出现错误
劳动关系写成劳务

由于李想还要求公司为他补
缴社保并支支付离职经济补偿，
所以， 张律师告诉他要确认其与
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之后才能
进行。

按照张律师的提示， 李想回
到 住 处 很 快 书 写 了 解 除 劳 动
合 同 通知书 ， 并在打字复印部
打印出来。

李想从邮局寄出邮件后， 将
复印件交给律师查看。 张律师一
看， 里边有两处明显失误： 一是
通知书签字处是打印版的名字，
不是李想的亲笔签字。 二是解除
劳动合同通知书的标题写的不是
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 而是解除
“劳务” 关系通知书。

李想不解 “劳动 ” 与 “劳
务” 有什么区别。 张律师说， 二
者的区别很大。 譬如现在处理你
与单位之间的纠纷， 如果是劳务
关系 ， 适用的法律是 《民法通
则》 《合同法》 等调解平等民事
主体之间的法律。 而调整劳动关
系的是 《劳动法 》 《劳动合同
法》 等劳动法律法规。

“说直白一点， 如果你与单
位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那么， 就
可以要求单位缴纳社会保险、 支
付离职经济补偿和工资资金等。
相反， 如果你与单位不存在劳动
关系， 双方之间是劳务关系， 就
没有这些待遇了！” 张律师说。

虽然李想认为公司与他签订
过劳动合同不会否认劳动关系，
但是， 张律师对此并不乐观。 因
为 ， 如果从 2015年开始补缴社
保， 近3年的费用是一笔不小的

开支， 公司不会轻易承认。
果然 ， 在仲裁委开庭审理

时， 公司直接否认了它与李想之
间的劳动关系， 并主张双方仅仅
存在劳务关系。

公司还辩称， 其招聘有与李
想同岗位的员工， 但那些员工都
是公司在册员工， 本公司从没招
过名字叫 “李想” 的员工。

多方论证还原事实
劳动关系得以确认

李想在仲裁庭审中提出， 其
虽然不在公司上班， 但其工作的
地方是公司下属的4S店， 且是公
司安排他到店里工作的。 此次，
他的工资是公司老板以自己的名
义直接打到他的银行卡里的。

对于李想提交的工资证明，
公司辩称寄款人虽是公司法定代
表人， 但相应款项不是按时支付
的且数额不确定， 该证据可证明
公司是按照李想的劳务完成量来
计算劳务费的。

针对公司的主张， 张律师表
示，李想和汽车公司符合法律、法
规规定的主体资格， 李想在4S店
考勤打卡机器是由公司提供的，
其工作内容还要受到区域负责人
杜某的管理。此外，公司法定代表
人每月以打卡方式发放工资，李
想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公司业务的
组成部分。依据法律规定，可认定
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对于李想邮寄的快递， 公司
收到了， 但并未打开。 由于快递
签名处是打印版， 因此不认可其
真实性。

张律师指出， 虽然李想辞职
通知书上的名字是打印的， 但该
邮件系李想自己所邮寄， 而且李
想将其作为自己的证据提交法
庭， 所以这些足以证明是李想的
真实意思表示。

仲裁委审理后， 裁决李想与
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但未支
持其经济补偿的请求。 而劳动关
系也仅确认到了他停止工作的当
天， 即2017年12月25日。

未判付款就不起诉
法院再判公司认罚

李想对裁决不服， 向法院提
起诉讼。 公司没有起诉， 原因是
裁 决 并 未 涉 及 支 付 经 济 补 偿
等事项。

“可能是仲裁裁决给了单位
信心， 法院一审庭审中单位不再
谈劳动关系解除问题， 而是一味
从根本上否认劳动关系的存在。”
张律师说， 从公司的陈述及证据
看， 其与李想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是不容易推翻的。 另外， 仲裁裁
决确认劳动关系后， 单位未提起
诉讼， 也应该视为其认可仲裁裁
决， 也即认可劳动关系。

事实上， 李想的劳动关系解
除问题是比较复杂的。因为，他承
认自己工作到2017年12月25日 ，
直到2018年1月11日才提出解除
合同。在解除合同通知书上，他也
确实没有亲笔签名。 其邮件虽然
发送给了公司法定代表人， 但写
的很明确的是劳务关系。 这对他
来说，一切都是不利的。

因此， 张律师决定顺着公司
的思路， 将争议焦点集中到劳动
关系确认上。

法院庭审中， 张律师指出，
李想的银行交易明细上写着 “工
资”， 发放的人是公司法定代表
人， 虽然每个月发放时间不同，
但是还是按月支付的。 因此， 应
认定为工资而不是劳务费 。 此
外， 确实有区域负责人对李想进
行管理， 他做什么工作， 做多少
工作都是公司安排的。 最终， 法
院确认了劳动关系的存在。

而对于劳动关系解除问题，
由于公司认可收到快递， 而且公
司确实未为李想缴纳社会保险，
因此， 法院判决公司支付李想违
法 解 除 劳 动 关 系 经 济 补 偿 金
24794元， 同时将劳动关系截止
日期确认至2018年1月11日。

公司不服判决， 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审理后判决 ： 驳回上
诉， 维持原判。

丰台工商分局联合执法整治大厦乱象

编辑同志：
半年前， 我在上班期间

不慎从简易高台摔下， 不但
花去4万余元医疗费用， 还落
下九级伤残。

当我要求社会保险部门
给予工伤待遇时， 才知公司
系 “黑公司”， 即公司既无营
业执照， 也未在有关部门登
记备案， 实际上不能为员工
办理工伤保险。

面对我的赔偿请求， 公
司同样以自己是 “黑户” 无
法担责为由拒绝。 请问： 我
真的只有自认倒霉吗？

读者： 沈莹珠

沈莹珠读者：
公司必须承担赔偿责任，

你无需自认倒霉。
一方面， 公司的行为属

于非法用工。
《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

员一次性赔偿办法》 第二条
规定： “本办法所称非法用
工单位伤亡人员， 是指无营
业执照或者未经依法登记 、
备案的单位以及被依法吊销
营业执照或者撤销登记、 备
案的单位受到事故伤害或者
患职业病的职工， 或者用人
单位使用童工造成的伤残 、
死亡童工。” 公司无证经营的
行为明显与之吻合。

另一方面， 公司必须向
你支付一次性赔偿。

《工伤保险条例》 第六
十六条规定： “无营业执照
或者未经依法登记、 备案的
单位以及被依法吊销营业执
照或者撤销登记、 备案的单
位的职工受到事故伤害或者
患职业病的， 由该单位向伤
残职工或者死亡职工的近亲
属给予一次性赔偿， 赔偿标
准不得低于本条例规定的工
伤保险待遇。” 即公司虽然属
于非法企业和非法用工， 虽
然你不能按照 《工伤保险条
例》 获得工伤保险待遇， 但
这并不等于单位便无需对你
的伤害承担责任， 而是必须
参照 《工伤保险条例》 所规
定的项目和标准， 对你作出
一次性赔偿。

就一次性赔偿的具体范
围， 《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
员一次性赔偿办法》 第三条、
第五条分别规定： “一次性
赔偿包括受到事故伤害或者
患职业病的职工或童工在治
疗期间的费用和一次性赔偿
金。 一次性赔偿金数额应当
在受到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
病的职工或童工死亡或者经
劳动能力鉴定后确定。” “一
次性赔偿金按照以下标准支
付： 一级伤残的为赔偿基数
的16倍， 二级伤残的为赔偿
基数的14倍， 三级伤残的为
赔偿基数的12倍， 四级伤残
的为赔偿基数的10倍， 五级
伤残的为赔偿基数的8倍， 六
级伤残的为赔偿基数的6倍，
七级伤残的为赔偿基数的4
倍 ， 八级伤残的为赔偿基数
的3倍， 九级伤残的为赔偿基
数的2倍， 十级伤残的为赔偿
基数的1倍。”

根据以上规定， 你可以
向公司索要治疗期间的费用，
并要求公司按所在地工伤保
险统筹地区上年度员工年平
均工资为基数， 向你支付2倍
的一次性赔偿金。

颜东岳 法官

在“黑公司”受伤致残
员工也无需自认倒霉

误误将将劳劳动动写写成成劳劳务务
员员工工索索赔赔遭遭遇遇麻麻烦烦

劳动劳务差一字 处理争议法不同

丰台方庄地区部分大厦存在
原址经营商户、 外来入驻商户、
无照经营和居民自住混杂， 监管
难度大， 投诉量居高不下， 各类
案件频发， 成为行政监管 “重灾
区”。 针对上述情况， 近日， 丰
台 工 商 分 局 方 庄 工 商 所 联 合
派 出 所 、 社区等部门 ， 重拳出
击， 合力对大厦存在的乱象进行
专项整治。

首先， 丰台工商分局方庄工
商所与东铁匠营派出所、 横七条
第二社区， 针对大厦存在的问题
进行多次磋商， 商定具体实施方
案， 细化分工， 明确职责。

其次， 在检查过程中， 一方
面， 执法人员严格执法， 排查大
厦内经营户在经营资质、 经营范
围 、 广 告 宣 传 等 方 面 可 能 存
在 的 问题 ， 另一方面 ， 结合案

件和投诉情况 ， 对涉嫌非法集
资、 传销诈骗、 融资贷款及投诉
较多的房地产经纪公司进行重点
检查。

最后， 各部门还在大厦内发
布公司登记注册政策、 治安条例
等政策解读， 形成强大的宣传氛
围 ， 在 清 退 已 入 驻 涉 嫌 违 法
经 营 公司的同时 ， 从源头杜绝
新的问题企业再次入驻， 防止反

弹， 确保长效。
潘晓宏

丰台工商专栏


